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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耙 錄 

第三年 第 一 0 七 猇 

第三百五十三次會議 

一亢c ;八年八月十九0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》在 to約成功湖舉行 

i 席 M l J MALIK (蘇維埃趾會主義共 

和國聯邦） 

ft席者下列國代表阿根廷、比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 

鳥 克 蘭 ^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、 蘇 椎 埃 社 會 

i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关利堅合衆圃 

二一〇酶時議事日程（S/Agenda/353) 

― 通 過 s i 事 日 稃 

二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m 題 

(甲）南斯拉夫代衷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 

八日爲遞送南斯拉夫聯邦A民共和 

國政府關於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照 

會致祕書長函[S/927] 

二一一通過議事日程 

主 席 今 日 議 事 日 稃 列 有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

由區問凰。如無人願作任何增補、3=論或修 

正卽H爲議事日程；é &。 

M r NisoT ( 比 利 時 ） 本 A < i f 提 醒 貴 主 

席 比 利 時 代 表 圑 曾 致 主 席 一 函 業 經 分 發 理 

事會各代表 [ S / 9 6 9 ]内載决》4案草案建議 

爲 現 國 法 院 規 約 當 事 國 而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

之 國 家 如 瑞 十 者 參 加 國 P ! ^ 法 院 法 官 之 選 

舉 如 理 事 會 能 床 會 前 解 决 此 問 題 n u 

將 極 快 慰 。 4 ， :S主席12此爲可能否9 

主 席 比 利 & f 代 表 之 l a 件 業 經 分 發 安 全 

理 事 會 各 代 表 其 内 容 當 邀 察 悉 收 到 ^ 函 

時 安 全 理 事 會 讒 事 日 稃 巳 相 當 繁 重 a:^ 

問題亦非特別急:>â故擬*^人會開會则在巴 

黎計論^問題。但如比利畤代表P2其爲極端 

；â切則可於下週在紐約召開特別會遴 

Mr NisoT (比利時）WJ!P«^此點本人顔 

邁從理事會之意見 

主 席 眛 無 人 願 就 此 問 凰 發 言 本 問 題 

應A*^巴黎 I t論之提案卽作爲通過 

(讒事日！?通過）。 

主 席 於 3 t 論 當 前 問 題 之 先 本 人 願 請 

理事會諸代表^意今晨所接到讕解專員之電 

報 彼 提 出 若 干 建 議 " 維 持 巴 勒 斯 坦 尤 其 耶 

路撒冷之和平 

j t f，參加入對巴勒斯J f l問題計論工作 

之 各 國 政 府 代 表 旣 未 & 座 本 人 認 爲 吾 人 應 

先决定何時考廑該電報，或*^今晨特里亞斯 

特 間 題 ^ 論 結 氽 後 ， 或 於 今B 午 後 舉 行 非 公 

開 會 議 前 或 明 晨 召 開 特 別 ^ " 議 ^ 人 

須根據所採取之决定，及時邀婧有關方面代 

表。本人願開安全理事會各代表之意見。 

Mr JESSUP (美利1^合衆國）本人同意安 

全理事會應對讕解專員來電加W緊眷考廑 

鑒*^主席適纔所述各節本人?12爲最便利之 

辦 法 爲 由 安 个 理 事 會 今 日 午 後 二 時 三 卜 分 

召集會 I * t î先S U f e巴勒斯m問凰然後舉 

行原/É*^今日下午召開之非公開會議。推本 

人 所 提 者 僅 建 議 性 質 。 

丄 席 旣 無 其 他 建 議 本 人 i l g 爲 安 全 理 

事會各代表同意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之提議 

於 今 日 午 後 二 時 三 分 在 舉 行 非 公 開 會 議 前 

巴勒斯坦問題 

本 人 當 諳 铋 書 處 根 據 所 定 時 I f f l 對 埃 

及、黎巴嫩y色列及亞拉伯同盟最 i f î委員會 

代表送達4^耍之邀請書。 



二 一 二 繼 續 t î 論 特 里 亜 斯 特 問 題 

(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M r Vilfan鹰主席之請 

就安全理事會pi席。） 

Mr ViLFAN (南斯拉夫）本人曾(；^吾人 

現所ïTt論者並非法律解释問題，安仝理率會 

前一會P1屮[第三五〇次會rft ] ^ 國 及 英 聯 王 

圃代表之演《ft適足證實吾言3^。如本人，U 

此 所 述 對 義 人 利 和 約 尤 其 有 關 特 里 亞 斯 特 

自由區8 "條款之解释4致有何困？。凡具有 

履行義務之實W i i l :和約條款及有關特里亞 

斯 特 自 由 區 S " 項 規 定 之 實 施 省 卽 無 困 锥 。 

#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其 B i i 此 演 S f t 屮 

又 提 伊 新 證 據 S 明 各 ^ 國 政 府 政 ^ 之 無 

意 事 實 上 " 建 立 獨 立 自 由 之 特 里 亞 斯 

自由區爲目的之條文規定今旣被一貫曲解 

本 人 實 4 見 有 作 任 何 法 律 性 質 上 ^ e i r 之 可 

能本人前此演5f t [第三四八次會n蘀]屮已指 

明美國及英聯王國代表一耆採用曲獬辦法， 

若 颦 在 上 次 會 [ 第 三 五 〇 次 會 遘 ] 之 演 S f t 

僅係貫澈此項辦法耳。 

吾人 f g ^臨tf>政權之唯一目的:f$確保特 

里亞斯特自由區之演進而臻*^完全獨立。此 

主 張 自 始 如 此 此 後 亦 如 此 易 言 之 臨 時 

政 權 之 存 在 係 爲 建 立 並 鞏 m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

由區之獨立 

吾人方始終一貫認爲各軍事管理當局爲 

實 施 嗨 時 政 椹 現 約 所 採 取 之 毎 一 行 動 須 j y 

同一目的爲歸趨，3目的:r i建立龙葷 la特里 

亞 斯 特 自 由 嵐 之 獨 立 及 完 齄 因 之 毎 一 行 動 

必 須 符 合 永 久 規 約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四 款 之 規 

定 " 自 由 感 之 地 位 不 容 其 與 任 何 國 家 單 獨 組 

織 經 濟 同 盟 或 聯 繋 " 

考人始終一貫""爲此卽ID約起草人之瞀 

|iO此SA自然U備於和約所有各條款屮，此SA 

可顯見於特里5g斯特調査委員會報吿書屮 

此 點 並 經 一 九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外 長 會 

謠 决 議 案 [ S / 5 7 7 ] 所 證 實 總 之 ！ L 盲 圆 獨 立 

之 地 區 其 臨 《 = 政 權 之 主 耍 目 的 爲 準 備 並 

建 造 其 獨 立 削 減 其 現 時 之 依 存 拴 並 避 免 任 

何違反此項目的之行動。此實3待論而自明 

*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會 圖 朦 蔽 此 顯 明 事 

實 其 一 再 發 t 屮 企 圖 將 臨 時 政 權 勉 強 

分爲兩期一1«由&軍事管理當局統冶 

由 行 政 長 官 及 臨 時 政 務 會 負 責 若 w ^ * ^ 區 

分此二 H^W/JB^甚辛強稱"臨時政權之穿一 

期內4能龙鹰禁 i h採取任何可使特里亜斯待 

得 ^ 經 濟 玀 立 之 辦 法 爲 達 到 此 目 的 計 若 

輩 籌 割 方 策 " 區 分 臨 時 政 權 規 約 各 條 款 

何 者 適 用 於 軍 事 皙 理 叶 期 何 者 則 否 若 輩 

主張凡述及行政長官及(或)臨時政務會議之 

8 " 條 款 均 小 適 用 於 第 一 期 

美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如 ^ 使 其 理 論 更 能 

動 聽 則 ; t 始 終 一 致 。 若 蕺 不 僅 應 拔 殺 明 確 

述 及 行 政 官 及 臨 w = 政 務 會 ^ 各 條 並 亦 應 

抹 殺 默 示 行 政 長 官 及 臨 時 政 務 會 參 加 之 各 

條 如 此 則 7 能 適 用 之 條 款 將 更 多 也 因 此 而 

生 之 問 題 將 爲 相 附 件 七 ^ ― 條 末 旬 外 

是否有任何單一條款 / i由軍事管理當局單獨 

實 施 附 件 七 第 十 一 條 顯 然 應 無 疑 義 由 行 政 

長官及臨時政務會遴執行。此點本人於八月 

十 三 日 演 講 [ 第 三 四 八 次 會 鏞 ] 屮 已 明 言 之 。 

本人茲願苒度徵引附件七第十一條及特里亞 

斯特調査姿員會報吿書第五章第六節。 

附件七第十一條稱 

" 在 自 由 區 自 行 建 立 其 幣 制 W 前 義 大 利 

之 里 拉 應 繼 检 A 自 由 區 境 內 之 法 幣 義 大 利 

政 府 應 j y 外 匯 及 金 融 方 面 之 需 要 伊 拾 自 由 

區 其 條 件 / # 與 義 人 利 本 國 內 所 適 用 者 同 。 " 

"義人利與â由 IS應;T立協定JW實施前 

述 之 各 項 規 定 並 明 i n " 兩 政 府 間 所 須 解 决 之 

任 何 事 項 " 

此屮明明述及自由區及義大利，此屮亦 

明 明 述 及 兩 政 府 卽 係 義 大 利 政 府 及 特 里 亞 

斯特自由鼷政府也。 

特里55斯特調査委員會報吿嗇第五章第 

六節稱 

" 義 大 利 政 府 與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政 府 

間 爲 規 定 在 建 立 水 久 幣 制 W 前 在 特 里 亞 斯 

特自由區內行便意人利之里拉所將訂立之協 

定 應 具 有 足 以 加 強 自 由 區 外 匯 管 理 制 度 之 

規定" 

此 中 又 再 度 特 別 提 及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K 

政府 

安 全 理 事 會 全 體 代 表 據 余 所 徵 引 可 明 

見 第 一 附 件 七 , 十 一 條 ' f 由 特 里 亞 斯 特 

自 由 區 政 府 執 行 第 二 此 條 與 建 立 並 鞏 固 

自 由 區 獨 立 之 其 他 辦 法 有 不 可 分 離 之 聯 繋 。 

但據美國及英聯王國代表之理論則鹰 JW此 

完全委諸行政長官及臨時政務會議。 

但 如 美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爲 附 件 七 第 

十 一 條 可 如 此 適 用 使 軍 事 管 理 代 替 行 政 長 

官 及 臨 時 玫 務 會 議 則 若 颦 育 應 5 g 臨 , 政 權 

規 約 各 條 款 及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與 外 長 會 議 决 

i * 案 [ S / 5 7 7 ] 均 同 樣 適 用 。 但 凡 此 規 約 、 决 

議及建議均規定水久規約第二十四條第四款 

應予尊重 

同 一 和 約 之 若 - T 條 钦 解 釋 如 此 而 其 他 

條 款 如 彼 實 a 可 能 美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



T i :處於 î f i : : «â椎谷之境或者須全接g臨時 

政 權 規 約 並 根 據 其 盲 義 及 目 的 " 實 現 其 條 

款 ， 或 者 則 W 臨 時 政 權 尙 未 成 立 爲 理 由 全 

部担絕接受臨時政權規約但鑒於和約之《3 

確 規 定 此 種 主 張 實 : T 能 成 立 。 

但 若 輩 佯 稱 尙 有 第 三 途 可 循 彼 等 自 臨 

時政椹規約屮擇其有利於己3È可能利用 jy爲 

自 由 ® 饞 櫝 依 附 義 大 利 之 藉 口 者 。 簡 言 之 

其政策如本人八月十三日演sS; [第三四八次 

會 議 ] 所 述 可 槪 括 如 次 如 何 7 實 施 相 約 但 

同時故作實施之 i^fè 

若輩立論之無 r戒,可見 ; fe^其對長期看 

法之重視S胃南斯拉A政府所;?F各節均屬 

臨 時 1 4 質 因 其 可 由 行 政 長 官 或 臨 時 政 府 加 

j y改 j c或廢止也。若輩深知其法律理由3能 

取 信 故 堅 稱 軍 事 管 理 機 關 之 行 動 可 * ^ 

此後由行政長官及臨時政府會sfeW正之本 

人 信 此 種 主 張 之 法 律 , 義 無 人 能 解 此 非 何 

者係臨 l^ l=或非臨^^i=之,題此爲履行或3 M 

行和約義務之問題。 

如 吾 人 接 3 *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之 邏 

m則卽&任命行政長官及永久規約實施之 

後 他 人 仍 可 援 此 先 例 每 一 違 反 特 里 亞 

斯特自由區獨立及完氇之藉口 ^ 竊 行 爲 不 

能因嘁物或可歸還之假定而?《之爲善舉本 

人 僅 便 中 一 言 及 此 。 伹 更 堪 重 視 者 姜 國 及 

英聯王國代表一方稱協定係臨時 f t質可由行 

政 長 官 廢 止 一 方 又 稱 7 能 依 據 相 約 規 定 之 

辦 法 解 决 特 y i 亞 斯 特 問 題 

若 輩 與 法 國 聯 合 公 開 延 擱 行 政 長 官 之 

任 命 因 之 延 ë n f 地 區 現 政 椹 之 臨 時 1 4 数 。 

其 所 W 出 此 者 蓋 期 待 若 K 破 壤 和 約 之 政 策 

能達到其目的71$特里亞斯待自由區完全併 

入義大利而貌爲合法耳 

如 此 吾 人 所 有 之 法 律 邏 輯 及 理 論 卽 不 

後存。根據法律某礎而StëÉT"掩蔽對和約之 

無 誠 意 t e 度 爲 唯 一 目 的 之 理 論 實 3 可 能 。 

因 之 本 人 ^ 去 堅 拧 並 於 今 日 一 再 強 調 指 出 

所 稱 問 題 之 關 鍵 不 在 法 律 解 釋 而 在 政 治 上 

實施相糸J條款之誠意也 

本人願更^3 ( 4數實例證明|:>國及英聯 

王國行動之缺乏 I成盲。余h吾人? f j^耍3?明 

軍事管理當局之天職爲儘量;;？特里亞斯特I自 

由 區 爲 一 整 體 並 儘 量 協 調 其 行 動 與 製 定 共 

同 目 標 兩 地 區 之 間 鹰 自 然 有 最 ; S 切 之 聯 

繋存在JW便建立共同發展經濟及 f f t t會生活 

之 可 能 。 盟 軍 管 理 當 局 不 此 之 圖 而 採 取 便 

兩 區 逐 漸 遠 離 而 分 裂 之 政 策 實 有 悖 一 般 所 

賈？爲最正常之辦法。 

盟 軍 管 理 當 局 担 不 接 斯 拉 夫 政 府 所 

化 I S 立 共 同 機 構 以 解 决 兩 區 内 經 濟 問 題 之 

婧。特里亞斯持自由區居民雖爲同一國家之 

公 民 但 4 許 在 全 區 內 自 由 移 動 又 否 ( 1 工 

人 應 能 在 全 區 内 自 由 a 求 職 業 之 提 識 兩 直 

間之正"""^商業H易囚盟軍管理當局所 in"條 

例 之 限 制 而 滅 辛 最 低 度 。 條 例 规 定 貨 物 

價f t在一,3u里拉（約値二十美元）"下者可 

自 由 迚 輸 其 他 貿 易 均 須 諝 有 特 別 進 口 或 出 

口執l«î。 
盟 軍 管 理 當 局 對 南 斯 拉 夫 鹿 之 毎 一 行 

m 目 的 均 在 止 任 何 足 " 鞏 m 特 里 亞 斯 待 

經 濟 能 力 之 經 濟 連 繋 而 在 本 區 内 之 毎 一 行 

動 則 W 延 緩 特 里 亞 斯 特 最 ; â 切 經 濟 問 題 之 

解决並使特里亞斯特脫離其歐洲腹地而孤立 

爲 目 的 其 目 的 旣 在 防 止 與 ^ 地 經 濟 連 繋 之 

發展盟军管理當局乃 iâ i持里亞斯持工人可 

取 得 職 業 之 工 廠 歸 停 頓 特 里 亞 斯 持 了 

企 業 之 大 多 數 係 義 大 利 之 + " 國 有 财 產 由 

" I R I " 加 W 管 理 和 糸 川 ' 規 定 所 有 + 國 有 财 

產 均 , t 移 交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截 宇 今 曰 

止 凡 關 特 里 亞 斯 持 1 3 由 區 / i 接 管 4 國 有 

財 產 之 建 均 經 盟 軍 管 理 當 局 T 决 此 項 财 

產 根 據 和 約 之 規 定 係 屬 於 1 ; ^ ® 者 几 此 

企 業 均 仍 由 義 大 利 管 理 實 1 ^ 則 由 / r 助 義 大 

利 工 ， 之 , 國 資 本 家 控 制 

最 佳 之 證 例 可 盟 軍 管 理 當 局 對 與 南 斯 

拉 夫 問 之 Ï Ï 易 協 定 問 題 所 採 取 之 行 勋 見 之 

盟 國 I T 事 統 帥 部 直 辛 二 月 腻 I t 仍 同 , 發 展 

與 南 斯 拉 夫 間 之 ^ ^ ( 易 或 可 有 利 ； ^ 區 並 認 

爲 4 ^ 反 和 約 。 與 南 斯 拉 人 代 表 圑 間 之 交 

涉 f t ^ 焉 開 始 成 似 頗 圓 满 ： 結 果 爲 一 

協 ¦ « 規 定 + f 里 亞 斯 持 自 由 區 之 同 盟 國 區 與 

南 斯 拉 夫 間 之 物 I r 交 易 出 C l 數 額 可 達 七 

̶ 〇 〇 0 0 0 〇 〇 〇 i i i 拉 入 口 數 額 ; 同 

約爲特里亞斯特調査委員會報吿書屮所預期 

之 出 入 口 額 之 + 數 根 據 此 協 讒 之 貿 易 品 

表 ： r 經 核 定 

三 月 初 盟 軍 管 理 當 局 突 變 初 衷 將 此 

協 議 之 訂 定 作 無 限 期 展 緩 。 盟 軍 管 理 當 局 

之 理 由 如 S i r Alexander Cadogan所述頁？ 

爲與葡萄牙或愛爾蘭發生連，較與其 I I »邦 

0 立 易 協 定 更 有 利 ; 1 » ^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

區。但美國國務院之 M r WillardThorpe指 

出特里亞斯特應與吡鄰各地作正常K易。本 

人 僅 能 同 盲 一 點 卽 特 里 亞 斯 特 在 f t 歇 爾 計 

割 之 各 國 中 內 政 受 干 涉 經 濟 受 奴 役 一 

如計劃中其他各國之際遇。 

赁國及英聯王國代表對南斯拉夫當局之 

努 力 j y 建 立 兩 區 間 最 》 切 之 連 繋 並 可 



能範園内"整體方式管理特里亞斯特自由區 

者忽而小談。美國及英聯王國代表漠視南 

« Î 拉 太 促 迤 特 里 亞 斯 特 工 業 自 然 發 展 之 5 ? 

力 。 但 南 斯 拉 夫 之 努 力 雖 受 盟 軍 管 理 當 局 

之 阻 撓 仍 得 暴 露 蕃 * 圖 以 其 統 治 活 動 作 爲 

實 施 和 約 辦 法 之 企 園 吾 人 所 有 之 匁 力 雖 未 

成功但已15明盟軍管理當局避免採取任何 

足W對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獨立之建立與鞏1。 

有所貢獻之辦法。 

南斯拉夫之努力同 t f f亦使*國及英聯王 

國 之 伎 倆 全 露 若 輩 使 匸 ] " 論 轉 及 南 斯 拉 

火管理當局問題：ÎËSSJÎ行動係所稱南斯拉 

火管理當局未履行和約之結果。本人對此 

陳 述 絶 對 Â â g 方 小 願 對 此 細 與 論 列 。 

fi / f c本人爲安全理事會各代表均明知 

節分美國及英聯王國代表所述各節具有任何 

莫 理 若 輩 政 府 方 小 能 有 違 反 條 約 之 櫓 。 若 

I f f 有 榷 將 間 題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如 國 政 

府 所 爲 但 若 肇 3 利 用 此 項 權 利 因 對 安 全 

理 事 會 提 出 處 偽 控 f j : 一 事 有 所 猶 豫 也 。 

次 之 爲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能 明 瞭 i i g 識 X 國 

及英聯王國政府^意虛構及毫無根據之控訴 

計 本 人 僅 須 陳 述 一 例 。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企 圖 

陷 南 斯 拉 夫 軍 事 管 理 當 局 於 罪 其 根 據 爲 

卽 & 對 義 人 利 和 約 實 施 已 逾 數 月 之 今 日 而 

所謂之南斯拉夫里拉仍與義大利之里拉在南 

斯 拉 夫 S 內 一 例 通 用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當 知 南 

斯拉夫曾一再請義大利政府W里拉供給南斯 

拉夫管理當局。英聯王國代表當知義人利政 

府 對 南 斯 拉 大 政 府 閬 * ^ 此 點 之 每 一 建 議 均 

加拒絕。本人深信此係遵Bp《國政W之訓 

令 並 經 英 聯 王 國 之 同 曹 。 禁 止 義 大 利 " 里 

拉 供 給 南 斯 拉 夫 區 爲 盟 軍 管 理 當 局 尤 爲 

其 所 代 表 之 政 府 企 圜 使 兩 贐 耱 績 分 離 之 若 

千辦法之一。本人對英聯王國代表莧毅然W 

此氺g责南斯拉人頗成驚異。 

本 人 願 再 述 一 個 人 柱 事 。 S i r Alexander 

C a d o g a n 語 中 矛 南 斯 拉 夫 區 中 之 人 民 法 庭 

之^$立及檢察官之任命係根據一九四七年八 

月 三 日 之 命 令 彼 等 與 人 民 委 員 會 同 爲 南 斯 

拉 夫 軍 事 管 理 當 局 之 產 物 。 但 本 人 某 日 翻 

閱 文 件 時 党 得 本 人 九 四 四 年 戰 爭 高 潮 

時JW現經包括於南斯拉夫區内某地民族解放 

委員會委員資格連署之若干命令。此項命令 

經j!f^最困難戰鬭 i t X 下 召 集 之 議 會 所 通 & 

關 係 人 民 委 員 會 人 民 法 庭 及 其 他 之 組 絨 條 

例 並 係 由 一 九 偶 三 年 所 制 定 條 例 發 展 而 成 

者。一九四七年八月三日之命令則係自一九 

四四年之命令發展而成。 

m^i^^猶歷曆在目 & 當 叶 若 有 

入 戰 ^ llï及三年 ffil吾Â铋時盟國之代表 

爲 保 障 戰 時 成 i f i 而 之 組 槭 之 此 一 機 構 

屮 暗 栺 5 人 毀 滅 法 西 斯 國 家 並 建 A 人之 

A 民 政 權 爲 4 當 è 非 囈 ^ 吾 人 之 人 k : ^ 

成 此 工 作 頗 爲 澈 〗 i S ≫ 南 斯 拉 大 陸 軍 最 後 解 

放 此 區 時 玲 人 a 本 身 所 建 立 者 外 無 其 他 

政 禅 無 其 他 法 律 無 其 他 秩 此 皆 爲 事 

實。本人俺能靖S i r Alexander Cadogan /±意 

* 國 及 英 國 飛 行 人 員 托 庇 ; I , 此 區 者 均 深 幸 

有 此 政 權 存 I f f 盟 國 軍 事 統 帥 部 党 於 其 本 

Ê 屮 毀 滅 此 政 權 代 之 W 刖 法 面 斯 當 局 實 本 

人饍時31夢屮所4能想像者也 

根 據 l à î j ^ 事 實 檢 f t 其 國 及 英 聯 L 國 之 ^ 

個 政 策 欲 木 正 確 解 釋 若 萦 關 於 仔 命 行 政 長 

官 之 活 動 實 爲 易 事 本 人 伟 述 及 本 問 題 之 

直接有關南斯拉夫者 

關 j j^—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[第二二 

三 次 會 • « ]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案 建 讒 * 斯 拉 夫 

與 萬 大 利 應 九 四 八 牟 一 月 五 日 W 前 就 

仔命行政長官事獲<号協議。敝國政府曾作一 

切 努 力 以 永 獲 冉 此 項 協 議 

南 斯 拉 夫 駐 羅 公 使 M r Ivekovic於 

W三日之時間從事與義大利外交部取得迚繋 

後 " f ^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向 義 大 

利 政 府 提 出 下 列 候 選 人 那 威 最 高 法 院 院 長 

Mr EmilStang出席紐 fe堡國際軍事法院捷 

克代表團 t t席代表General Bohuslav E c e r 及 

瑞典參議員MrGeorgBrantmg。 

義大利外交部代表直荦一九四七年十二 

月 三 十 一 日 方 通 知 敝 國 代 表5§義 大 利 政 府 

' 爲 有 自 屮 立 國 家 特 別 自 瑞 士 選 擇 候 選 

人 之 耍 r a 義 大 利 難 * ^ 接 受 曾 經 對 義 作 戰 

國家之公民爲候選人也。坐是之故義大利政 

府 拒 弒 接 1 , 斯 拉 夫 所 提 之 三 候 選 人 。 

Mr Ivekovic不能接受義大利政府之觀 

點 此 實 不 會 聯 合 國 所 有 會 員 國 之 公 民 摒 諸 

掌 理 特 里 亜 斯 持 之 負 責 職 位 W 外 也 此 舉 並 

將有利於在反法西斯解放戰#屮袖手旁觀之 

國家此輩國家因其袖¥坐視 l f i】有利於軸心 

國 家 之 軍 隊 尤 有 進 者 此 種 觀 點 乃 將 今 日 

之 義 大 利 及 法 西 斯 義 大 利 並 爲 一 談 3 但 此 

也 i t所述之理由對義大利所提出之三候選 

人 之 二 3 能 適 用 其 屮 一 人 爲 瑞 典 籍 瑞 典 

爲完全中3îr之國家，其-久爲那威籍那威：ÎÊ 

未 對 義 大 利 作 戰 此 等 候 選 人 因 其 國 籍 而 被 

摒 似 義 大 利 政 府 i ï ? 爲 舉 凡 受 德 國 侵 略 

而縱未對法西斯義大利作戰之國家之公民皆 

不得爲候選人。 



同曰，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曰午 

後 義 大 利 外 交 部 代 表 提 出 其 政 府 所 推 薦 候 

選 人 名 單 瑞 士 之 G e n e r a l Henn Gmsan及瑞 

士 外 交 家 M r Walter Stucki 

同 日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訓 令 M r Ivekovic 

拒艳此二候選人。選擇上述二人一事正所JW 

表 示 義 大 利 政 府 並 未 真 希 望 與 南 斯 拉 夫 政 

府 躭 行 政 長 官 問 題 镀 得 協 議 此 二 人 G e n e -

ral Guisan於一九四七年四月 Mr Stucki 

— 九 四 七 年 九 月 均 , 一 度 拒 絕 作 爲 候 選 人 。 

南 斯 拉 夫 政 府 苒 作 一 度 努 力 提 出 j y 法 國 駐 

P r a g u e 大 M r Maurice Dejean及HiJ西班牙 

共 和 國 駐 倫 敦 大 使 M r Pablo de Azcarate爲 

候 選 人 後 者 方 經 法 國 政 府 推 爲 候 選 人 。 

五 日 之 後 義 大 利 政 府 九 四 八 年 一 

月 五 日 拒 絕 接 受 南 斯 拉 夫 新 提 案 並 通 知 另 

提 新 候 選 人 爲 瑞 士 外 交 家 M r PaulRuegger 

及 南 非 外 交 家 M r Leif E g e l a n d 義 大 利 政 

府:]Ë未提出其拒絕接受南斯拉夫政府所提候 

選 人 之 理 由 僅 義 方 候 選 人 較 宜 於 執 行 行 

政長官任務 

南斯拉夫政府深信義大利政府4^已事先 

深 知 其 提 議 屮 所 提 名 單 ； Î 能 經 南 斯 拉 夫 政 

府接受，義大利政府槳個行動之唯一可能解 

释爲;^政府對行政長官人選問題無意镀得協 

議 其 提 出 候 選 人 之 提 僅 爲 形 式 之 敷 衍 

W 圜避負交 î S ^ 前途之責仃 

義 大 利 政 府 於 凡 此 交 涉 屮 之 t e 度 與 * 國 

及 英 聯 £ 國 之 政 策 完 全 相 同 。 

本 人 願 結 喻 中 略 述 所 見 

特 里 亞 斯 持 表 現 之 景 象 實 爲 今 日 歐 洲 

—切問題具體而微之反映。此景象之若干特 

徵 * ^ 特 里 亞 斯 持 事 件 屮 特 別 顯 著 而 趨 極 

端 。 此 時 本 人 僅 擬 述 其 一 端 以 證 明 M r M a -

nuilsky所tii違反義務之政策結果遲早須由人 

民 鮮 i f i L 償 付 之 說 完 全 正 確 。 英 * W 煽 動 國 

家 間 新 銜 突 爲 目 的 之 政 在 持 里 亞 斯 特 事 件 

屮特別顳著。 

和 約 之 根 本 目 標 爲 建 立 鄰 國 問 之 和 平 

因之其主要宇旨應消除鄰國間之現有街突， 

並建立可造成相互協和及a?解之條件。特里 

亞 斯 特 爲 南 斯 拉 夫 及 義 大 利 之 接 觸 點 而 荬 

國 及 英 聯 王 國 之 政 策 自 始 卽 非 滅 ^ 磨 擰 而 

爲製造磨擰。 

美國於和平會議屮始終拒絕南斯拉夫之 

合 理 要 * 其 後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又 破 壊 

南斯拉夫及義大利閟對特里亞斯持問題達到 

直接協議之每一努力。其時南斯拉夫鬪經由 

直 接 交 涉 W 邊 界 總 修 正 爲 某 礎 與 義 大 利 獲 

得協議。而國務院之態度划爲3承認對外長 

會 議 决 議 案 作 任 何 更 改 卽 根 據 閼 係 國 間 直 

接 協 議 之 更 改 ) 能 承 3 忍 。 

但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美 國 a 但 事 先 未 

經直接有闕兩國同實卽行發動更改外長會議 

同 一 决 議 案 而 且 企 圖 W 持 別 積 極 膨 追 之 方 

式 完 成 此 項 修 正 。 南 斯 拉 夫 被 邀 於 論 特 • ? 

亞斯持問題時參加外長會議。南斯拉夫爲和 

平 會 議 屮 對 此 問 題 直 接 有 闕 之 國 家 其 對 特 

里亞斯持自由區之特殊排利及義務均經和約 

承認。南斯拉夫管理特里亞斯持H由區内之 

—區。但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）^國宣佈 

其提案[S/707]僅 jyPfJ會fill本通知南斯拉 

夫 。 7 但 提 案 之 實 質 主 張 特 里 亞 斯 特 歸 

還 義 大 利 卽 其 通 知 南 斯 拉 夫 之 方 式 均 係 

意圖於此兩鄰國間造成緊張與磨擰 

幸得蘇it埃ffi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採取其 

— 貫 " 正 義 爲 基 礎 之 立 場 此 項 W 函 件 或 私 

人 談 話 方 式 修 改 和 約 之 企 圖 未 得 成 功 因 

此 種 方 式 有 > ^ 民 主 之 某 本 原 則 爲 聯 蘇 政 府 

所不能接受 

現 經 ^ 論 中 之 各 協 定 [ S / 7 8 l ] 約 係 同 時 

完 成 者 。 第 一 協 定 係 * ^ 三 月 九 日 簽 ; I 除 此 

巧 合 外 此 項 協 定 係 根 據 同 樣 政 t : 之 精 神 而 

; r r 立 ； r 屬 顢 然 此 政 ^ 爲 不 經 直 接 有 關 國 

家 同 意 從 事 修 改 條 約 並 y 旣 成 事 實 加 

國。 

此 項 政 ^ 之 結 i i i 僅 足 醞 醸 衝 突 椎 拧 

特里亞斯特獨立與完寧由安全理事酋負責 

並 非 偶 然 忠 實 並 懇 履 行 和 ; ^ J 屮 有 關 持 里 

亞 斯 持 由 區 之 規 定 義 大 利 及 南 斯 拉 夫 

間 和 平 關 係 條 件 之 一 。 違 反 此 種 義 務 卽 等 

於 企 鬮 煽 動 二 者 之 街 突 。 

安全理事會負有監譴國際和牛及安全之 

責 任 7 能 i r 不 應 & 視 遠 反 和 約 屮 有 關 特 里 

亞斯持自由區之規定，本人再度籲請理事會 

接 斯 拉 夫 政 府 之 要 求 

主 席 本 人 代 表 蘇 聯 代 表 圑 發 言 擬 簡 

短評^安全理事會：f三五〇次會議屮英聯王 

國 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代 表 所 提 及 之 數 點 > ^ 二 

代表實不能駁斥八月"h日[第三四六次會議] 

本人發言中所列之各項理由及事實。 

英聯王國代:à曹园對本人所述有關任命 

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之事實有所補充 

或 修 正 渠 之 企 圖 顢 係 偏 見 又 圖 使 事 多 生 

糾 葛 並 造 成 鐯 I ， 印 象 使 人 覺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出席安仝理事會代表蓄意使 

本 會 對 行 政 長 官 之 任 命 遅 不 ^ 論 。 

此 與 事 實 完 全 不 符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所 述 

者非此事件之歷St 而 爲 其 史 前 經 & 爲 任 

命 特 里 亞 斯 特 Q 由 區 行 政 長 官 之 籙 備 時 期 



無 人 能 否 鼸 問 題 需 耍 嚴 肅 研 究 需 耍 時 間 。 

每一可能候選A必須加 jy考廬，JM求推選最 

合適及最能勝任者。 

據 吾 人 所 知 一 九 四 七 年 二 月 與 對 義 大 

利 和 約 發 生 效 力 時 之 ^ 間 内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

會之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候選人數逾十名。 

其中四名係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 

薦者。英聯王國及為利堅合衆國代表顳不願 

考慮其他國家代表【s所提出之候選人。若輩 

不 願 推 選 其 他 國 家 T 可 満 , 之 候 選 人 。 若 輩 

僅耍求他人對^二國所提出之候選入應無條 

件接受。 

—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英 聯 王 國 及 * 國 代 表 

團開始公開拖延行政長官之任命。其時籙備 

工 作 業 經 大 體 完 成 對 義 和 約 亦 經 生 效 。 計 

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候 選 人 共 有 十 四 名 巳 經 

長期考廬，取决之時機巳辛。値該時期，美 

圃、英聯王國及法國代表W延緩對此間題有 

所 决 定 之 方 式 干 涉 外 長 會 議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

十 二 月 十 二 日 所 通 過 决 議 案 之 實 施 並 干 涉 

對義和約中有關特里亞斯特自由 s 行政長官 

任命條款之實施 

英聯王國代表始終4能否認;^三國代表 

圃 自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j y 來 卽 企 圖 避 免 計 論 

任 命 特 里 亜 斯 特 行 政 長 官 間 題 或 保 持 沉 默 

或 稱 未 接 得 訓 令 。 但 九 四 七 年 ^ 開 始 計 

論本間題時未接得訓令係屬一事，而時歷一 

年，於一九四八年一月所有考廑候選人之一 

切 鏵 備 工 作 業 經 桔 束 時 , 仍 稱 未 接 得 訓 令 另 

係 一 事 實 屬 顯 然 。 无 有 進 者 ， 一 九 四 八 年 

三 月 三 國 代 表 團 齄 續 堅 持 反 對 蘇 聯 及 某 某 

其 他 代 表 圃 所 提 出 之 候 選 人 之 餘 寬 不 複 憶 

及若輩前所提出之候選人： r 不再提及此輩 

姓名。三國代表圃之企望破壤行政長官之任 

命 固 極 顳 然 。 

三 國 政 府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之 聯 

合 宣 言 [ s / " 7 ] 可 完 全 證 實 此 說 。 事 實 如 此 ， 

英 聯 王 圃 代 表 不 能 欺 瞞 任 何 人 方 不 能 將 責 

任轉卸任何人。 

英聯王國代表於其發言中又述及關*^將 

特里亞斯特移交義大利之三國聯合提議。彼 

企,JW此事實爲其立論之根據卽三月二卄 

曰之照會 j y 二 大 理 由 爲 修 改 對 義 和 約 之 根 

據 其 一 爲 行 政 長 官 之 任 命 不 能 獲 得 協 議 ， 

其二爲據稱镀有證據，證明特里亜斯特自由 

s之南斯拉夫薩巳成爲南斯拉夫之一部。 

伹此種理論均不能改變事實之本質。第 

二 理 由 顯 係 牽 強 但 因 , 一 理 由 顯 無 根 據 起 

草解會者 不敢以此爲將特里亞斯特歸還義大 

利之唯一理由，故有提出之要。至:6^所謂 

有 關 南 斯 拉 夫 區 之 證 據 則 仍 唯 三 國 政 府 自 

知之耳。 

茲事極爲明顯。如三國政府切望履行對 

義 大 利 和 約 之 規 定 履 行 其 在 ^ 約 下 之 義 

務 及 外 長 會 議 關 於 特 里 亞 斯 特 之 决 議 [ S / 

5 7 7 ] 若輩應首將任何有關特里亞斯特之間 

題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會 負 有 保 障 特 里 亜 

斯特自由區完3^與獨立之責。但各;^政府計 

不 出 此 僅 宣 稱 其 持 有 若 F 別 無 人 知 之 證 據 ， 

亜 行 提 議 重 行 審 査 和 約 並 將 特 里 亞 斯 持 6 

由區移交義大利。 

若 輋 之 必 須 出 此 顯 係 僅 求 使 其 有 若 干 

藉口 W便作其修改對義大利和約之非法耍 

求而已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所 爲 之 解 釋 僅 足 證 明 其 

政 府 對 特 里 亞 斯 持 問 題 之 立 場 係 受 一 種 考 

廑 所 支 配 卽 " 任 何 代 價 獲 丹 對 義 和 約 有 

關特里亞斯特各條款之修正。徵諸美國代表 

之言論可知其政府亦採取同樣立場。 

又有進者，英聯王國代表顯已^懷Gen/ 

eral Airey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辛六月三十 

日 報 吿 書 [ S / 9 5 3 ] 屮 關 於 本 事 件 之 所 述 鼋 

稱 區 當 局 及 受 權 執 行 所 謂 馬 歇 爾 計 割 者 之 

間 未 作 任 何 变 涉 旣 如 此 則 G e n e r a l Airey 

報吿書第十頁之下列字句，卽難JW理解"最 

近 宣 吿 稱 英 美 區 將 參 加 歐 洲 復 典 計 割 " 

如 雙 方 未 作 任 何 交 涉 則 官 方 文 件 中 何 

來此確切之記載？英聯王國代表顯係從事證 

明無法證明之事物。由General Airey之報吿 

觀 點 之 英 美 區 參 加 馬 歇 爾 計 劃 間 題 似 a 

解 决 英 聯 王 圃 代 表 方 知 之 。 但 由 j ï ^ 某 種 原 

因 彼 認 爲 不 宜 證 實 此 事 實 因 其 顯 能 形 成 

英聯王國美國統帥部違反對義和約之另一證 

據 也 。 因 此 彼 不 顧 事 實 ， 企 圖 陳 述 此 事 一 

如英美區未列入〗Ç歇爾計割者然。 

美國代表稱彼不解何《馬歇爾計割屮如 

包括特里亜斯待卽係違反對義和約。但美國 

代表亦深悉對義大利和約附件六第二十四條 

第 四 款 所 稱 " 自 由 區 之 地 位 不 容 其 與 任 何 

國家單獨組槭經濟同盟或聯繋。" 

英美統帥部將特里亜斯特自由區列入馬 

歇 爾 計 劃 中 卽 等 於 單 獨 組 槭 經 濟 同 盟 可 

造成具有遯xâ性協定之訂立。在該協定下， 

英 美 當 局 專 擅 加 於 其 本 區 之 義 務 終 將 對 罄 

個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發生拘束力。特里亞斯 

特 自 由 厘 之 未 來 政 府 由 行 政 長 官 及 國 民 大 

會 組 成 者 將 A 被 執 行 特 里 亞 斯 特 g " 由 區 人 

民及其將來政府所不知淸或未得其同啻卽加 

諸其身之片面義務。 

美國代表一苒徵引和約及外長會議一九 



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有關特里亞斯特之决 

案[S/577] 英^統帥115之專}î1行動辩 

護 但 彼 審 愼 避 免 : ^ 决 議 案 之 一 節 卽 第 一 

節。‧；^節稱"特里亞斯待自由區预算、收支 

差額、貨萨、關税及其他全融與經濟問題之解 

决 "J^賴" 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 

經濟獨立 。 " 

彼何W對此!》Jl無一言？因英美統帥部" 

與 義 大 利 訂 立 協 定 並 使 特 里 亞 斯 特 肖 由 之 

英 美 區 金 融 上 及 經 濟 上 铼 屬 義 大 利 

致 公 開 , 又 直 接 違 反 外 長 會 議 决 議 案 所 規 定 

特里亞斯待0由籮經濟獨立之原則。英美區 

之被列人s;歇爾計釗：r爲無可掩飾之違反,该 

决議案之行爲。 

美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& 企 圖 證 明 如 ¦ Œ 行 

政 長 官 時 英 美 統 f l U 部 卽 有 權 統 冶 特 里 亞 斯 

特É!由區之英美1^ ̶ 任 巳 f 7 顧 和 約 之 

規 定 此 純 係 企 圆 爲 公 然 違 反 對 義 相 約 ^ 二 

十 一 條 f " 三 款 辯 護 。 款 规 定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

由菡臨時政權規約義大利; t fc ；^籙主權終止 

後應立卽實施。 

但美國及英聯王國代表頤對和約條款予 

J W 片 面 解 釋 例 如 若 爲 n 由 區 臨 1 1 ^ 政 權 

規 約 第 一 條 可 " 接 受 。 條 內 稱 " 在 行 政 長 

官就職《前 i^^ i由區應儕由聯軍統(巾部就各 

懾分別管轄 條 對 若 y 有 利 B 方 適 宜 。 

伊 同 i f ï 若 輩 企 , 證 明 英 ^ 統 帥 部 行 政 良 官 

就任前統¥?1 该 區 應 4 受 規 約 其 他 各 條 約 束 

雖 如 余 前 此 所 指 出 對 義 和 約 , 二 " ) " " 一 條 明 

確規定義大利對特里亜斯待自由區主椹終止 

時 區 應 依 據 臨 時 政 權 規 約 管 理 彼 輩 J 

願也。 

和 約 條 款 雖 屬 如 此 美 國 代 表 企 圖 證 明 

卽令和約巳吿生效英美統〖1|1部仍有權繼績 

統 冶 特 里 亞 斯 待 肉 由 區 一 如 佔 頜 屮 之 敵 境 

然 。 此 育 卽 其 所 爲 者 銃 帥 * P 之 此 等 行 爲 

係 公 反 和 * 0 —s無法猙根據 

英 美 ® 問 題 之 " 論 巳 充 分 證 實 特 里 亞 

斯特之英美統(巾部美國及英聯王國政； f f知 

淸 之 下 違 反 對 義 大 利 和 約 條 款 外 長 會 議 

决 議 案 尤 其 對 和 約 及 外 長 會 議 决 1 ^ 案 屮 所 

規定特里亞期持自由區之領士、政治、及經濟 

獨立原則。 

此 等 事 實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及 美 國 代 表 均 

A能於其冗長而反覆之發言中推翻之。 

Mr MANUI15KY (鳥克蘭藓維埃社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f t 克 蘭 蘇 椎 埃 祉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代 

表 團 赞 成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之 决 議 â £ [ S / % 8 ] 規 

定應廢止英美當局與義大利間fi̶九四八年 

三月九日辛五月六日所豨結之各項協定。各 

該協/L違反對義人利和約條款及外長會議一 

；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决議案 [S/ 5 77]中關 

於特里亞斯特r i由 IS之設立與管理之各項規 

定。 

鳥克蘭代表團同時5忍爲須另提關於任命 

特 里 亞 斯 持 自 由 區 行 政 長 窗 之 A 切 耍 之 議 

案 因 對 義 和 約 屮 所 規 定 之 本 問 題 J t 解 决 

每 經 延 撋 卽 令 相 約 其 他 條 款 及 外 長 會 議 一 

九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决 議 案 之 實 施 更 形 

困難。 

此决議案條文*n下 [s / 9 8 o] 

"茲經考慮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 

府 之 會 

"並鑒於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之 

任 命 問 題 尙 未 解 决 其 延 擱 使 對 義 大 利 和 牛 

條約其他fi*款及外長會議一九四七年四月二 

十 二 日 各 决 i « 案 難 實 施 

"安全理事會 

爲特里亞斯持肉由區行政長官任命 

i n 題 急 解 决 "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吾 人 之 辯 論 冗 S 

如 此 並 非 由 本 A 之 發 言 本 人 因 願 對 吾 八 

從 事 之 辨 論 先 镀 得 一 明 確 識 甚 ' > 發 ： 

本 人 現 願 A 所 見 當 可 作 爲 今 晨 吾 人 所 

脍各代表實見之結論 

特里亞斯持問題係由南斯拉夫代表以極 

詳 盡 之 文 件 [ S / 9 2 7 ] 向 安 全 理 拳 會 提 出 者 ， 

其 屮 對 特 里 亞 斯 特 軍 事 統 帥 之 若 干 行 動 

有 所 资 詢 此 項 行 動 經 ^ 細 列 舉 分 析 並 與 

其所,，遠反之規iTj條文相比铰。 

,3控31：之提出其確切及其法律14頗 

堪讚許。美國代表與其後之英聯王國代表:r 

所 提 理 由 逐 加 " 答 覆 

今 日 首 ; ^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本 身 及 其 後 ^ 

聯 代 表 之 發 H 屮 余 發 覺 此 問 題 巳 轉 移 = € 另 

一方面。南斯拉夫代表今日發言開卽‧；胃 

爭 論 之 復 ? ， 司 法 或 法 律 性 资 。 其 發 3 已 

將 全 * P 事 件 轉 變 而 爲 對 政 之 普 逼 批 其 

屮包括行政長官之任命馬歇爾計 f i l j及若干 

其他要點與芬、本人所提出確切I?)具體之原 

控 & 案 , 無 關 係 。 

j y 本 人 所 見 將 ï î t 論 轉 移 至 其 他 方 面 之 

努 力 適 形 成 最 良 好 之 證 據 證 明 原 經 提 出 

之 確 切 法 律 控 ï J f 已 由 同 樣 確 切 而 且 可 信 之 

方 式 加 W % 覆 此 爲 本 人 今 晨 辯 論 屮 所 痩 

得之結論。 

本人不信吾人現有如某建讒所稱；^1"論 

完全無關之一般政^之必耍。本代表團之意 

見 爲 原 控 3 ? 業 經 在 理 事 會 屮 所 提 出 之 答 

覆 完 全 駁 覆 。 



鬮 於 特 里 亜 斯 特 之 一 般 問 f i 如 抑 W 此 

種 方 式 向 吾 人 提 出 則 本 入 所 願 言 者 ， 卽 請 

參 照 敝 國 政 府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聯 合 

照 會 [ S / 7 0 7 ] 及 法 國 前 外 交 部 長 M r Bidault 

同 日 於 T u r i n 之 演 說 屮 所 探 取 之 立 場 。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安 全 理 事 會 

現所計論之事件爲南斯拉夫政府對英聯王圃 

及 美 國 管 理 當 局 之 控 講 指 責 若 輩 特 里 亞 

斯持自由區其所主管之部价屮違反對義大利 

和 約 之 若 干 條 款 代 表 特 里 亞 斯 特 於 一 九 四 

八年三月九日與義國政府烯結經濟協定三件 

[S/781]。並稱此項行爲可能引起憲章第三十 

四條所指對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威脅。 

英 聯 王 國 及 * 國 代 表 宣 稱 此 項 協 定 與 和 

約 完 全 符 合 且 屬 於 其 在 和 約 規 定 義 務 範 圍 

内。 

南 斯 拉 夫 政 府 所 稱 f i " 節 並 無 根 據 。 

敝 代 表 圑 n 討 論 之 始 卽 爲 本 事 件 根 

本 具 有 法 律 及 司 法 性 質 ， 所 有 控 各 節 均 在 

國際法院管轄範圍之内。國際法院規約第三 

十六條中稱 

" 本 規 約 當 事 國 得 隨 時 聲 明 關 於 具 有 

下 列 性 質 之 一 切 法 律 爭 端 對 接 受 同 樣 義 

務 之 任 何 其 他 國 家 承 謌 法 院 之 管 轄 爲 當 然 

而 具 有 強 制 性 不 須 另 訂 特 別 協 定 

'(子)條約之解釋， 

"(a)國際法之任何問題， 

" ( 寅 ) 任 何 事 實 之 存 在 如 經 確 定 卽 屬 違 

反 國 , 義 務 者 " 

如 吾 人 考 盧 此 三 款 卽 可 見 所 有 控 訴 各 

節 均 在 國 際 法 院 管 轄 範 圍 之 內 。 本 人 實 不 

解南斯拉夫政府何W不能向國際法院提出 

指 控 其 他 二 國 不 遵 行 對 義 大 利 和 約 之 義 務 

而 獨 根 據 憲 章 第 三 十 五 條 將 本 事 件 提 請 安 

全 理 事 會 注 " t 

條 約 之 解 釋 爲 國 際 法 問 題 且 爲 該 條 約 

所 規 定 之 義 務 本 八 不 解 安 全 理 事 會 何 W 能 

有 權 解 稃 條 約 此 並 決 定 所 述 s " 協 

定用爲控訴之根據者是否違反條約，或是否 

符 合 條 約 之 義 務 與 條 文 吾 人 又 何 J W 辑 有 專 

爲 此 項 事 件 而 設 之 國 法 院 乎 > 

憲章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稱 

"安全理事會按8?本條作成建議時,同時 

理應注意凡具有法律性質之爭端在原則上 

理應由當事國依國!^法院規約之規定提交國 

際 法 院 。 " 

如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能 將 此 案 提 交 國 際 法 

院俾I该法院得對條約及用爲控31：根據之S" 

項 文 件 有 所 解 釋 並 决 定 所 稱 其 他 二 當 事 

國 之 行 動 如 經 確 立 是 否 違 反 國 際 義 務 ， 

則 將 更 覺 適 當 而 且 正 確 。 此 正 係 法 院 職 權 

及 管 轄 所 在 。 本 人 實 不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" 其 經 

験 或 其 政 冶 機 構 之 地 位 何 J W 有 資 格 或 有 權 

對 凡 此 各 點 有 所 解 釋 ， 或 有 所 决 議 。 

因此敝代表圑不能赞成南斯拉夫之决鼸 

案 草 案 [ s / 9 6 8 ] 。 至 鳥 克 蘭 代 表 所 提 之 另 一 

提 案 [ s / 9 8 o ] 關 於 任 命 特 里 亞 斯 特 行 政 長 官 

者 吾 人 於 去 歲 接 受 此 項 義 務 並 同 意 安 全 

理 事 會 應 推 薦 行 政 長 官 確 係 事 實 。 普 世 數 

百 莴 足 可 擔 任 此 職 者 之 屮 求 其 公 正 無 私 而 

經 安 全 理 事 會 & 代 表 所 接 受 者 竟 不 得 一 

人 。 此 非 理 事 會 之 榮 。 如 吾 人 並 此 而 失 敗 

則吾人接受監視持里亜斯待Û由區政樺之責 

任卽爲鐯>^。在此等撩兄下，安全理事會 

如 能 辭 謝 其 責 任 任 由 待 里 亞 斯 持 人 民 自 行 

實 施 其 肉 决 權 選 擇 其 願 屬 於 義 大 利 南 斯 

拉 夫 或 任 何 其 他 國 家 或 耱 積 獨 立 實 較 堅 

持原案而致失敗爲榮。此方完全符合聯合國 

憲 章 ， 人 權 及 統 世 界 & 地 八 民 之 根 本 原 則 ， 

尤《世界人民中如特里亜斯待人民者，實無 

交 付 託 管 或 受 他 人 統 轄 之 要 。 彼 輩 固 能 自 

行抉擇也。 

此 將 引 起 對 義 大 利 和 約 條 文 之 若 干 更 

改 或 修 正 。 草 擬 和 約 者 應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

知 其 重 理 此 案 並 修 正 和 約 使 特 里 亞 斯 特 

人 民 < # 有 根 據 自 决 原 則 W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

人 民 本 身 監 視 下 舉 行 之 全 民 表 决 决 定 其 本 

身命運之機會。 

主 席 辩 論 宣 吿 終 結 。 現 經 提 出 之 提 案 

有二。吾人現將從事表决。 

吾人首將表决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並經烏 

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i t和國代表贊同之决矓 

荬[S/968]。本人擬請祕書處代表宣讀决議案。 

Mr jEssup ( ：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不 擬 

重 開 辯 諭 。 但 本 人 爲 如 主 席 意 圖 將 兩 决 議 

案 草 案 於 此 時 付 表 决 則 有 對 鳥 克 蘭 代 表 所 

提 出 之 决 遴 案 草 案 略 作 一 言 之 耍 。 

本人認爲提出行政長官人選問凰與吾人 

議 事 日 稃 所 列 之 問 題 卽 菊 斯 拉 夫 代 表 之 控 

訴 毫 不 相 蹦 。 本 人 爲 在 此 提 出 之 問 題 , 完 

全不切本題。本人不信其應隸屬於吾A對本 

問題之計論屮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事 日 稃 中 列 有 特 里 

亞 斯 持 S 由 區 問 題 。 議 事 日 稃 之 措 辭 如 此 。 

問題開始於南斯拉夫政府之來函。但安全理 

事會如忽視其應解决之主耍及根本問趣爲任 

命特里亞斯待自由 IS行政長官間題之事實 

朋羼錯31。 *^計論南斯拉夫政府提請吾人注 

意 之 問 題 過 秆 中 引 起 任 命 行 政 長 官 之 根 本 

問題，自屬當然。 



薪 聯 代 表 圃 於 其 八 月 十 日 宣 言 [ 第 三 四 

六 次 會 議 ] 屮 指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迅 速 解 决 因 

特 里 亞 斯 特 f i 由 區 H T 起 之 問 題 中 應 審 慎 研 

究南斯拉夫政府所提出之問凰：3Ë應採取步 

驟 任 命 ^ 區 行 政 長 官 不 再 延 擱 。 此 提 讒 

係 蘇 聯 代 表 團 所 提 出 而 由 鳥 克 蘭 代 表 国 提 

爲正式决議案。 

吾人均完全明知 I t有任命特里亞斯特自 

由 I S 行 政 長 官 方 能 解 决 自 由 區 中 層 出 不 窮 

並經吾人在此計論之一切困難問題。类國及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î T 曾 參 加 行 政 長 官 間 題 之 計 

因 此 行 政 艮 官 問 題 乃 此 計 論 鳥 克 蘭 

代 表 之 提 出 此 項 提 議 自 屬 完 全 自 ^ 實 無 

理由不將之提行表决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誠 

如 主 席 所 指 出 此 次 會 議 之 議 事 日 ^ 屮 列 有 

特里亞斯持自由區問題，並經列爲，二項。 

但本人相信主席本身方承Bg^問題又經分節 

( 甲 ） 加 閛 明 ^ 分 節 係 指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之 

—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來函[S/927]。此爲 

吾A計論之主題。，该函具有某種確切IÏÏI g 肯 

定 之 控 訴 稱 盟 國 軍 政 府 違 反 和 約 之 菓 數 明 

文 條 款 一 如 法 國 代 表 所 明 白 提 出 者 。 

誠 如 主 席 本 人 計 論 中 所 稱 其 所 謂 主 

耍 間 題 經 數 度 i £ 出 。 本 人 : ^ 敢 確 言 但 本 人 

相信主席本人係首先提出任命行政長官問題 

者[第三四六次會饑]。吾恐無關緊耍之事之 

被 牽 入 計 論 亦 時 有 發 生 。 主 席 又 稱 本 人 亦 

曾參加問題該方面之計論。此說完全正確。安 

全理事會各代表或當憶及主席述其所說鬮於 

過 去 任 命 行 政 長 官 協 議 之 努 力 經 過 後 

本人提出本人所P胃之補充因本人1^《爲主席 

之 說 極 不 完 備 絕 對 可 能 令 人 3 ^ 解 。 本 人 

須在紀錄上糾正其龙。 

但本人不承認安全理事會於集會並計論 

南斯拉夫代表所提出關於履行和約某數條款 

之 某 種 特 殊 控 訴 時 吾 人 可 能 將 近 拮 束 時 

突提出影響特里亞斯特自由區感個前途之决 

議案。此或爲安全理事會應行計論之間通。 

苟令如此 Bi〗應W正當方A列入議事日程 

予 W 適 當 豫 吿 然 後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爲 議 

事日稃之一項目。此事件並未經過此種手績。 

因 之 任 何 提 出 烏 克 蘭 代 表 圑 所 提 决 議 案 [ S 

/ 9 8 0 ] 之 努 力 本 人 决 將 拒 絕 參 加 表 决 因 

本 人 不 承 該 決 議 案 係 J W 正 當 方 式 提 出 者 

也。 

主 席 每 代 表 圑 對 每 一 决 議 案 均 有 權 採 

取其所認爲最適當之態度。 

M r MANUILSKY (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妣 會 主 H 

共和國）有關南斯拉夫控W之遒個？ t論係 

關 特 里 亞 斯 持 自 由 區 之 地 位 間 題 此 爲 辯 

論之本題。 

美國代表對美國軍事當局力八一九四八年 

三月九日及五月六日違反對義大利和約行爲 

之 辯 護 係 J W 此 種 行 爲 據 稱 係 臨 時 辦 法 爲 根 

據。如此種行爲僅係酶時辦法則本人 ï i S 爲 

現 在 卽 爲 此 種 嗨 時 撩 勢 結 束 之 時 條 約 應 卽 

實施。而條約所規定結束特里亜斯特臨時地 

位根本辦法之一卽爲任命自由區行政長官 

此爲根據條約 i f i î來之首要條件。 

次之，會議屮提出行政長官延未任命责 

任 誰 屬 之 問 題 。 由 於 此 種 關 係 鳥 克 蘭 代 表 

圑提出一决議案[S/ 9 80]稱安全理事會纟2爲>^ 

間 題 有 澥 决 之 ; 切 滞 耍 俾 特 里 5 g 斯 特 能 復 

返 常 態 條 約 能 吿 實 施 。 此 卽 鳥 克 蘭 决 議 案 

之目的。 

理 事 會 各 代 表 可 規 避 此 問 題 可 對 此 决 

議 案 棄 權 或 拒 3 投 票 但 苟 令 如 此 若 颦 卽 

係表亍若輩願延長特里亞^特所產生之反常 

撩 勢 若 f t J Ë 企 圖 規 避 對 特 里 亞 斯 特 條 約 之 

實施。 

主 席 壁 間 兩 側 之 鐘 均 達 午 後 一 五十 

五分，發旨名單上尙列有發言人四位。有人 

建議休會辛午後三 IFi=三十分苒行開會。 

é 先 ^ 論 之 問 題 將 爲 特 里 亞 斯 特 次 爲 

巴勒斯坦，其後卽可結束安全理事會之公開 

會議。 

(午後一時H寸五分散會） 

第三百五十四次會議 

一 九 域 八 年 八 月 十 九 0 星 期 四 

午伖三時三十分在纽;《tr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J M A L I K (蘇維埃ffi會土義具 

和國聯邦） 

&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屮國、奇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 

烏克蘭蘇維埃妣會主義具和國、蘇椎埃;m會 

主義共和圃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議 事 日 耪 與 , 三 百 五 十 三 次 會 議 同 （ S / 

Agenda 353)^ 

二 一 三 繼 續 討 論 特 里 亜 斯 特 問 題 

南 斯 拉 夫 代 表 M r Vtlfan蛵王席之邀 

請，就安全理亊會議席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兹 擬 就 本 人 

午前之言論(第三五三次會議）略加闡:。首 

須 提 出 者 爲 美 國 代 表 之 陳 述 （ I f * 三 五 三 次 

會 議 ) 。 美 國 代 表 稱 鳥 克 蘭 代 表 圑 關 於 任 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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